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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2012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9：30 

二、会议地点： 

北京新大都饭店（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 号） 

三、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公司收购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供水股权项目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 

四、其他事项： 

1、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按照持股数确定表决权。各位股东及股

东代表需要在表决票上签名。 

2、按审议顺序依次完成议案的表决。 

3、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可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提出质询意见，由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作出答复和解释，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质询，公

司董事、监事或高管人员有权不予以回答。 

4、表决分为赞同、反对或弃权，空缺视为无效表决票。 

5、会议指派一名监事，选派两名股东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6、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对表决结果和会议议程的合法

性进行见证。 

7、到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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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一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供水股权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供水股权项目的议案》，并与各股权转让方分别签署《包

头市申银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包头市黄河水源供水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及《包头市黄河城市制水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述三

个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由公司按协议中的比例收购《股权

转让协议》中三家标的公司的股权，从而按比例拥有三家标的公司各自持

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供水股权项目，以上收购为整体收购，不

接受拆分。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及资产评估报告详见公司 2012年 12月 1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公司收购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供水股权项目的公告》（临 2012-28 号），现将该股权收购

事项上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将出资 81,000 万元以现金方式整体收购以下股权：由包头市申

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集团”）持有的包头市申银水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水务”）60%股权；由申银集团、郭虎林分别持有

的包头市黄河水源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水源”）75%和 5%、共计

80%的股权；由汪虎云、郭埃厚分别持有的包头市黄河城市制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黄河制水”）75%和 5%、共计 80%的股权。 

根据申银水务公司章程，包头市供水总公司享有其优先股权受让权，

包头市供水总公司出具了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的承诺文件；三家目标公司

均已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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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股权的收购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该项目在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相关协议正式生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情况 

1、申银水务：成立于 2004 年 3 月，注册资本 43,242 万元；法人：

匡晓东；公司现有股权结构为申银集团持有其 74.1%的股权，包头市供水

总公司持有其 25.9%的股权。公司拥有画匠营子一期工程，特许经营模式

为资产收购（TOO）模式，特许经营期 50 年（自 2004 年 3 月 10 日起），

供水总规模为 30 万吨/日。 

2、黄河水源：成立于 2004 年 3 月，注册资本 3,000万元；法人：匡

晓东；公司现有股权结构为申银集团持有其 95%的股权，郭虎林持有其 5%

的股权。公司拥有画匠营子二期工程，特许经营模式为 BOO 模式，特许经

营期 50 年（自 2004 年 3 月 10 日起），供水总规模 50 万吨/日。 

3、黄河制水：成立于 2006 年 4 月，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法人：

王福昌；公司现有股权结构为汪虎云持有其 95%的股权，郭埃厚持有其 5%

的股权。公司拥有黄河净水厂、阿尔丁净水厂及磴口净水厂，特许经营模

式为资产收购（TOO）模式，特许经营期 30 年（自 2006 年 4 月 24 日起），

供水总规模 21 万吨/日。 

三家目标公司产权清晰，交易标的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或其它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公司委托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

了资产评估报告，按照收益法评估的三家标的公司的净资产分别为：申银

水务 59,087 万元，黄河水源 43,433 万元，黄河制水 17,917 万元，该资

产评估结果已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获得北京市国资委核准批复。 

根据已获批复的评估结果计算，三个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值

分别为：申银水务 60%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35,452 万元，黄河水

源 80%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34,747 万元，黄河制水 80%股权对应

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14,334 万元，全部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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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4,533 万元。 

在以评估值为依据的基础上，协议各方最终确定三个标的股权交易价

款分别为：申银水务 60%股权 33,880 万元，黄河水源 80%股权 33,360 万

元，黄河制水 80%股权 13,760 万元，股权交易总价款为 81,000 万元。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收购比例：公司与申银集团签署《包头市申银水务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申银水务 60%股权；与申银集团、郭虎林签署《包

头市黄河水源供水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分别持有的黄河水源

75%和 5%、共计 80%股权；与汪虎云、郭埃厚签署《包头市黄河城市制水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分别持有的黄河制水 75%和 5%、共计 80%

股权。 

2、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人民币 81,000 万元，分两次支付； 

3、协议生效条件：各方签字盖章；取得特许经营权行政管理机关的

相关批准；取得北京市国资委就本次交易的相关核准文件；取得各方权力

机构出具的决议文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投资此项目符合本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该供水项目总体规模 101 万

吨/日，单体规模较大，公司已在呼和浩特市拥有水务项目，本次投资后

将占据内蒙古自治区两大重要城市，对公司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后续市场

拓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五、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1、售水量风险：由于包头市工业供水比重较大，水量存在受宏观经

济走势而变化的风险； 

应对措施：在投资测算分析中，直供水量预测主要考虑了目前已实际

直供水的企业用户和已开工建设的企业用户未来三年的水量需求，采取了

相对稳健的思路； 

2、水价调整风险：存在售水价格能否及时调整到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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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参照历史水价调整情况，包头市已接近水价调整时机，公

司将积极推动当地调价工作的进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项目具备较好的可行性。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

意公司以人民币 81,000 万元收购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供水股权项目并签

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包括：收购包头市申银水务有限公司 60%股权，

收购包头市黄河水源供水有限公司 80%股权，收购包头市黄河城市制水有

限公司 80%股权；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全权决定和办理与上述股

权转让有关的事宜，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以上议案，敬请审议。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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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二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财政部 、证监会 、审计署 、银监会 、保监会五部委《关于印

发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通知》（财会【2010】11 号）的要求，自 2012

年起，公司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

出具审计报告。 

公司于 2012年 11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2年度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相

应的资质，且信誉良好。 

综上所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聘请该事务所进行 2012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聘用期为一年，审计费用为不超过人民币 60 万元。 

 

以上议案，敬请审议。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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